
 

北石化院发〔2020〕99号 

 

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关于印发《北京石油化工学

院交叉科研探索项目支持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交叉科研探索项目支持管理办法》已经

学校 2020年第 20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

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

2020 年 12 月 29日 

 

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

交叉科研探索项目支持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强化学科交叉和寻求新的科研范式是未来科技快速

发展的必由之路，也是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。为积



极推动我校教师在学科交叉领域进行科研探索、提升创新能力，

助力北京“四个中心”功能建设和高精尖产业发展，促进分科知

识融通发展为知识体系，学校“十四五”期间设立“北京石油化

工学院交叉科研探索项目”，根据国家、北京市相关规定，结合

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交叉科研探索项目的研究内涵必须至少跨 2 个一级

学科，必须具备鲜明的学科交叉特征且具有先进性和应用前景。

项目申请团队基于学术志趣和学术认可自由组合，同时要求：（一）

团队主要成员必须至少来自 2个不同的一级学科；（二）至少 1

个一级学科为学校当前重点建设的主干一级学科（化学工程与技

术、机械工程、工商管理、控制科学与工程、材料科学与工程、

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、环境科学与工程、安全科学与工程）；

（三）参与一级学科的教师数量不低于 2 人。 

第三条 交叉科研探索项目由科学技术处依托“科技创新能力

提升专项”牵头组织，采取“自主选题、自由组合、自由探索、

稳定资助”的基本原则，支持教师开展交叉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

和应用基础研究。基于自由申报、专家评审、择优支持的遴选程

序，每年支持 10项左右，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 10万元。 

第四条 交叉科研探索项目原则上每年秋季学期申报，当年年

底前完成评审立项。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不超过 2年，开始时间从

正式启动年份的 1 月 1 日算起，结束时间不晚于完成年份的 12 月

31 日。牵头申请人的年龄在申报当年原则上不超过 40 岁。承担



北京市教委科研计划系列项目（科技一般项目、社科一般项目、

社科重点项目等）未结题者，不得申请本项目。 

第五条 科学技术处正式发布交叉科研探索项目年度申报通

知后，牵头申请人组织申请团队进行深入研讨，认真填写《北京

石油化工学院交叉科研探索项目申请书》（见附件）；经参与一

级学科所在二级单位审查同意、牵头一级学科所在二级单位党政

联席会按照科学决策程序审查同意，再由牵头申请人报送科学技

术处。科学技术处组织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以适当方式进行评审，

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择优提出拟资助项目名单。拟资助项目名单

在校内公示 3个工作日，科学技术处和纪检监察办公室负责公示

期内异议的受理。公示无问题的项目，经分管校领导报校长办公

会审批后，正式立项支持。 

第六条 交叉科研探索项目属于“校内科研项目”，经费预算

和支出应遵照校内科研项目的管理办法，具体请参见《北京石油

化工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2020 版）》（北石化院发〔2020〕

52 号），不得支付校内正式在岗在编人员的工资、奖金、津贴和

福利支出。学校将分两个年度、按照 60%/40%的比例拨付项目经

费，牵头申请人必须按照学校财务管理规定规范使用经费并确保

支出进度。 

第七条 交叉科研探索项目执行过程中，一般不得中途更换牵

头申请人。若确实出现因健康等不可抗原因不宜继续担任牵头申



请人时，应及时提出项目变更或终止申请。对于已经做出终止处

理的项目，要收缴项目研究剩余经费。 

第八条 交叉科研探索项目绩效产出的最低要求有两条：1.

发表（含接收录用）1 篇不低于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，

或者申请 1个与项目相关的发明专利至公开状态；2.在交叉科研

探索项目执行期间，项目团队至少申报 1 项（次）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类项目，且获得至少 1个肯定性反馈评价。对于依托本项目

取得的论文论著等学术成果，应该注明“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交叉

科研探索项目资助”等字样，且内涵应与交叉科研探索项目研究

内容密切相关，否则结题验收时不予认可。 

第九条 交叉科研探索项目的验收采取提交结题报告并参加

汇报交流会的方式，结题报告的撰写以项目申请书为基础，鼓励

创新、宽容失败、实事求是，具体要求由科学技术处另行通知。

对于无充分理由未完成申请书所承诺预期成果或所提供资料不真

实者，不予通过验收，同时取消牵头申请人“十四五”内申报各

类校内项目的资格。对于依托交叉科研探索项目取得较为丰硕学

术成果或申请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类项目的牵头申请人，在完

成验收结题后可以继续申请交叉科研探索项目，有机会获得滚动

资助支持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科学技术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交叉科研探索项目申请书 



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29 日印发 

 

 


